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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变更注册资本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股权信息披

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保监发〔2016〕62 号)的有关规定，现

将我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变更注册资本决议情况 

（一）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拟由股东同比例增资 20 亿元人民币。其中，中国人民保险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集团”）出资 10.2 亿

元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

出资 9.8 亿元，增资价格为 1元/股，增资后持股比例不变。

增资后，本公司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如下：（1）人保

集团持有 1,530,000,000 股，占总股本的 51%；（2）人保财

险持有 1,470,000,000 股，占总股本的 49%。 

（二）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

了 2017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 2 人，合

计代表股份 1,000,000,000 股，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100%。

会议决定对《关于增加资本金的议案》延期审议，并于 8月

25 日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增加资本金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是

1,000,000,000 股赞成，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%；

0 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二、变更注册资本的方案 

（一）本公司拟由股东增资 20亿元人民币,无新增股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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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股东中，人保集团认购 1,020,000,000 股，人保财险认

购 980,000,000 股,每股价格 1元。 

（二）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对照表： 

三、增资资金来源的声明 

人保集团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津法规及相关监

管要求，投资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，源于合法的

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融资渠

道资金。 

人保财险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津法规及相关监

管要求，投资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，源于合法的

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融资渠

道资金。 

四、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 

（一）本公司声明： 

经认真对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以下

关联关系：（1）人保集团是本公司的母公司；（2）人保财

险是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。 

      增资前  增资后 

序

号 
股东名称  股东持股数

持股 

比例 
股东持股数 

持股 

比例 

1 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 
510,000,000 51% 1,530,000,000 51% 

2 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 
490,000,000 49% 1,470,000,000 49% 

合计  1,000,000,000 100% 3,000,000,000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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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股权结构： 

 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已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获得中国

保监会批复。本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

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发送邮件至 iad@circ.gov.cn。 

 
 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持股49.00%）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持股51.00%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（持股70.47%）

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

（持股8.96%）

H股股东

（持股20.57%）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持股68.98%）

H股股东

（持有31.02%）

股权结构同左


